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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6�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41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1号院1区1号楼2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5,138,3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5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杨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职工董事周兴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职工监事张琳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袁精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法律顾问张剑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拟延长避免与公司医疗器械销售业务同业竞争相 关承诺履行期限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097,206 99.9398 87,900 0.060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922,008 99.9727 216,300 0.027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拟延长避免与公

司医疗器械销售业务同业竞争

相关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6,097,206 98.5788 87,900 1.4212 0 0.0000

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6,620,160 99.1940 216,300 0.806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第1项因系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代理人回避表决，该议案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上述议案第2项以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获得通过，形成

本次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尹月、赵博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56�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42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于2024年6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光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

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1日以邮件、短信、电话或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原因，童朝银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童朝银先生将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会选举董事车凌云先生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22� � � � � � � � �证券简称：皓宸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7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

《执行裁定书》[（2022）沪74执1082号之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7日、2021年5月7日、

2022年9月10日、2022年10月29日、2023年4月25日、2023年7月7日、2023年12月21日、

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2日、2024年 3月16日、2024年3月26日、2024年6月18日公

司分别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暨公司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2）、《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关于收到一审〈民事判决书〉暨准备提起上诉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21）、《关于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22-059）、《关于收到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

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0）、《关于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3）、《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1）、《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3）、《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4）、《关于参股公司股权将被司法变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被司法变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二、《执行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金海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左家华、尹宏伟、皓宸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2021）沪民终64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金海棠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请求被执行人左家华、尹宏伟支付回购款362,298,413.97

元等，请求被执行人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前述支付义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2年10月12�日依法立案受理。

在本案执行过程中，上海金融法院依法采取了相关措施。截至目前，本案执行到位金额

为1,077,916.95元。上海金融法院已告知申请执行人本案的执行情况、财产调查措施、被执

行人的财产情况、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依据及法律后果等，申请执行人在指定期限内不能

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并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依法应

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五百一十七条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再次申请执行；再次申请不受申请

执行时效期间的限制。 被执行人也负有继续履行本案债务的义务，并将履行情况及时告知

上海金融法院。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度、2023年度依据判决结果对本案公司可能承

担的赔偿金额计提了预计负债21,527.33万元及对应利息1,342.16万元， 本次裁定暂不会

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保持与申请执行人及上海金融法院

的沟通，及时了解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2）沪74执1082号之二]。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发展 公告编号：2024-051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832号保利发展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88,746,4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718

注：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所持105,031,6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刘平先生、周东利先生、张方斌先生、李非先生现场出席会议，陈

关中先生、陈育文先生、戴德明先生、章靖忠先生视频出席会议，於骁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孔峻峰先生、李红亮先生现场出席会议，龚健先生视频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3,618,662 99.9233 4,908,291 0.0733 219,500 0.0034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3,649,862 99.9238 4,877,091 0.0729 219,500 0.00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3,649,862 99.9238 4,877,091 0.0729 219,500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84,244,253 99.9326 4,032,800 0.0602 469,400 0.0072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5,812,745 96.8165 212,766,108 3.1809 167,600 0.0026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5,444,079 99.0535 49,675,571 0.7426 13,626,803 0.2039

7、议案名称：关于与公司高管兼任董事的关联合营联营企业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63,640,831 98.1296 124,938,022 1.8678 167,600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合伙企业及相关主体开展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4,941,792 90.0792 180,004,599 9.9175 57,600 0.0033

9、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100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29,163,279 99.1092 59,010,175 0.8822 572,999 0.00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

保的议案

1,954,423,594 90.1754 212,766,108 9.8168 167,600 0.0078

6

关于2024年度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2,104,054,928 97.0792 49,675,571 2.2919 13,626,803 0.6289

7

关于与公司高管兼任

董事的关联合营联营

企业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2,042,251,680 94.2277 124,938,022 5.7645 167,600 0.0078

8

关于与关联合伙企业

及相关主体开展关联

交易的议案

1,625,427,314 90.0269 180,004,599 9.9698 57,600 0.00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八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

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4,873,742,46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荣秋立、崔满长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137 证券简称：近岸蛋白 公告编号：2024-023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区文苑路88号东恒盛国际大酒店五楼姑苏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8,021,2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8,021,2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43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4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化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笃强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张冬叶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630,139 99.1855 391,117 0.8145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8,019,756 99.9968 1,500 0.003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195,

139

89.0940 391,117 10.9060 0 0.0000

6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584,

756

99.9581 1,500 0.0419 0 0.0000

7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584,

756

99.9581 1,500 0.0419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3,584,

756

99.9581 1,500 0.041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8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5、6、7、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瑶、黄鹏善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

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近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301256� � � � � � �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4-034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3月7日，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2024年3月28日，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

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华融化学（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成都” ）提供不超过100,

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额度，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华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国际” ）

提供不超过15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额度， 合计为上述全资子公司提供不超过250,000.0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额度（包含对子公司尚未到期的担保）。上述额度期限自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4年6月27日，公司于四川省成都市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华融成都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所担保债务的最高限额为10,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逐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同时，公司于四川省成都市与中信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华融国际与中信银行签订的《综合

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所担保债务的最高限额为10,0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

期限为逐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前后担保额余额及可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华融成都 19,187.41 80,812.59 29,187.41 70,812.59

华融国际 20,000.00 130,000.00 30,000.00 120,000.00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额度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融化学（成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22年4月29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罗小容

注册资本：人民币5,680万元

主营业务：危化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包括氢氧化钾和多种含氯产品

股权结构、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3,941.11 259,927.85

负债总额 212,148.32 225,894.33

其中：银行贷款 - -

流动负债 212,045.75 225,830.21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31,792.80 34,033.52

营业收入 87,911.29 21,277.28

利润总额 14,355.48 2,949.07

净利润 12,684.79 2,219.56

2、成都华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9年2月25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九尺镇林杨路166号2-3层

法定代表人：邱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供应链服务

股权结构、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4,110.59 108,512.16

负债总额 92,511.65 106,987.78

其中：银行贷款 - -

流动负债 92,511.65 106,987.78

或有事项 - -

净资产 1,598.94 1,524.38

营业收入 121,350.59 27,254.33

利润总额 751.01 -98.13

净利润 546.66 -74.5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华融成都10,000万元）-中信银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逐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10,000.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拥有华融成都100%权益，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供反担保。

2、 《最高额保证合同》（华融国际10,000万元）-中信银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逐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10,000.00万元人民币；

（4）公司拥有华融国际100%权益，上述担保事项无需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了满足华融成都、华融国际的经营和业

务发展对资金的需要；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

2.目前华融成都、华融国际正常开展业务中，两家全资子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正常，具有偿还债务的

能力，且公司对两家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被担保对象均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需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可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可用担保额度

华融化学（成都）有限公司 29,187.41 70,812.59

成都华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 120,000.00

合计 59,187.41 190,812.59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250,000.00万

元，担保总余额59,187.4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82%。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讼

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华融成都10,000万元）-中信银行；

4、《最高额保证合同》（华融国际10,000万元）-中信银行。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中南 公告编号：2024-103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青岛东鸿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405.40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439.38%，请

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

2021年公司子公司青岛东鸿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东鸿” ）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借款65,000万元，期限36个月，公司子公司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青岛嘉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质押其持有的青岛东鸿股权，公司

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65,000万元（详见2021年4月21日公司《关于为

潍坊悦隽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9）。 目前有关借款余额38,

990万元，经过协商借款期限延长24个月，担保期限相应延长，同时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常

熟中南金锦置地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38,990万元，其他担保条件不

变。

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为该公司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23年11月18日和12月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和《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

方

公

司

权

益

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担保额

度审议情况

是否

关联

担保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

金额

（万元）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

权益比例

已担保

金额

（万元）

可使用

担保额度

（万元）

青 岛 东

鸿

67% 53.80% 81,690

957,237

注

38,990 4.54% 81,690

918,247

注

2023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否

注1：有关额度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已担保金额和可使用担保总额；

注2：为青岛东鸿提供的担保为已有担保期限延长，前后已担保金额不变。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岛东鸿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月8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石林一路155号售楼处

法定代表人：陆旅宾

注册资本：人民币拾亿元整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旅游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酒店管理；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工程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

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类别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3年末

（经审计）

229,681.95 120,293.42 109,388.53

2023年度

（经审计）

116,028.82 17,887.20 13,418.38

2024年3月末

（未经审计）

225,210.94 121,160.61 104,050.33

2024年1~3月

（未经审计）

0 -19.86 -14.95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主要内容：公司子公司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青岛嘉新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质押其持有的青岛东鸿58.444%和11.56%股权，公司及常熟中南金

锦置地有限公司为有关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本金金额38,990万元.

2、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

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

和所有款项和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保证期限：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为青岛东鸿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提供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不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405.4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439.38%。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主体提供

的担保余额69.2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75.04%；对

外担保余额中逾期金额127.00亿元，涉及诉讼的金额87.08亿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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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4年6月2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吉首市乾州新区府左路凯莱大饭店一楼宴会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峰。

6、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2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28日9:15一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5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4,887,

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2.2800%，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7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747,4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006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38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39,7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27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部议案，并对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56,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3%；反对2,02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9%；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1939%；反对2,02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7099%；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5,5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44%； 反对2,0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05%；弃权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8,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391%；反对2,0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6763%；弃权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三：《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30%；反对2,0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2%；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6,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54%； 反对2,0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84%；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四：《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2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30%；反对2,05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32%；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96,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4054%； 反对2,05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9.4984%；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五：《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88,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942%；反对1,99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9%；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1,0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1.9487%； 反对1,99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7.9551%；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6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六：《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831,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02%；反对2,01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7%；弃权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4,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5857%； 反对2,01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5297%；弃权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8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甘露、黄维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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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公司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

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近日，公司与相关融资机构签订协议，

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泓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泓洲” ）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广场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唐山广场支行” ）继续合作业务39,500万元，

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证担保总额不超过45,3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72个月。 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泓洲以名下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唐山泓洲的另一个股东

唐山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实控人曹国良也同时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本次担保前担

保余额（万

元）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担保前可

用担保额度（万

元）

本次担保后可用

担保额度（万

元）

唐山泓洲 122.26% 45,300 - 45,300 - -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各级全资、

控股下属公司

超过70% - - - 3,334,149 3,288,849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唐山泓洲；

2、成立日期：2020年8月6日；

3、注册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13、14小区商业房二层；

4、法定代表人：张国军；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唐山泓洲51%股权；

8、信用情况：唐山泓洲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4年4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4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69,697.12 85,212.67 -15,515.55 0 -71.31 -71.31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曹国良、唐山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农行唐山广场支行；抵押担保协

议方：唐山泓洲与农行唐山广场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曹国良、唐山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农行唐山广场支行签订《保证合

同》， 为唐山泓洲上述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唐山泓洲与农行唐山广场支行签订 《抵押合

同》，为唐山泓洲上述融资提供全额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

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前述担保计划范

围内。 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唐山泓洲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对上述公司日常经营拥有控制权， 能够掌握上述公司财务状

况；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上述公司更好发展，唐山

泓洲的另一个股东唐山正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实控人曹国良也同时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此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唐山泓洲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

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52.5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1.83%。其

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72.4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0.70%。 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31.95亿元。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2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